
发展规划处工作职责

发展规划处是学校职能部门，主要负责编制学校中长期

发展规划，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组织实施学校教育

教学评估等相关工作。主要工作职责是：

1.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有关发展规划的方针、政策和

法规，编制学校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

2.负责落实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科学研究、人才队伍

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教学服务保障等配套专项规划制定工

作。

3.负责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年度执行情况督促检查与总结

工作。

4.监督职能部门、各二级学院开展规划编制、实施、调

整和总结工作。

5.负责推进学校教育评价改革、学校分立设置及校地融

合等重要改革方案的研究、论证及制定工作，推进学校教育

教学改革任务实施。

6.及时了解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动态，关注高等教育发

展，编发高等教育资讯。

7.学习、研究、借鉴国内外高等院校在发展、改革与建

设方面的经验，收集整理国家、自治区在高等教育发展改革

方面的指导意见和政策法规，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信息咨询



和政策建议。

8.开展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围绕学校发展和改

革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问题开展研究，做好调查研

究，为学校改革与发展提供高质量研究报告。

9.组织学校教育统计相关工作。

10.健全完善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组织学校教学质量

监控体系运行，推动反馈整改工作。

11.组织校级教学督导工作开展，发布督导简报。

12.组织开展学校教育教学评估工作。

13.落实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履行“一岗双

责”。

14.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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